《融水苗族自治县2023年糖料蔗发展工作

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一、制定方案的背景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两个不减少、一个稳步提高”（即糖料蔗生产保护区面积不减少、糖料蔗种植面积不减少、糖料蔗产量稳步提高）的要求，促进我县糖料蔗支柱产业持续稳定发展，助推产业振兴，增加蔗农收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特制定本方案。
二、制定方案的依据

根据广西凤糖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和睦公司2023年春植蔗发展计划及扶持激励措施的通知》（凤糖股份〔2022〕271号）等文件规定制定。

三、主要内容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全体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糖业机制体制改革为契机，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自治区、柳州市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强延链补链、降本增效、融合发展，全面提升融水糖业竞争力，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出积极贡献。

（二）目标任务。
2023年全县稳定种蔗面积7.5万亩左右，总产量35万吨以上。
三、激励措施和要求
（一）春植蔗补贴。
1．改扩种蔗补贴。
（1）常规改扩种蔗补贴：按照370元/亩标准补贴。其中，从广西凤糖融水和睦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历年榨季劳务费支出70元/亩，广西凤糖融水和睦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出资300元/亩（含100公斤20%复混肥，由广西凤糖融水和睦制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2）长效作物钩蔸费补贴。

①桉树改扩种蔗的，按照250元/亩的标准给予钩蔸费补贴，由广西凤糖融水和睦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全额出资（具体补贴金额以实际验收面积为准）。

②除桉树外的其它长效作物改扩种蔗的，按照150元/亩的标准给予钩蔸费补贴，由广西凤糖融水和睦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全额出资。

（3）特定地类改种蔗补贴：在常规改扩种蔗补贴基础上另补贴80元/亩，由广西凤糖融水和睦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全额出资。

2．提高单产及提质增效补贴。
（1）地膜补贴：计划盖膜0.24万亩，其中宿根蔗0.04万亩、新植蔗0.2万亩。蔗农出资10元/筒亩，剩余部分由广西凤糖融水和睦制糖有限责任公司补贴。

（2）半茎留种补贴：按砍半茎留种后的原料蔗进厂量每吨补贴25元，由广西凤糖融水和睦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全额出资。

（3）机械种蔗补贴：按照90元/亩的标准补贴，计划实施600亩，补贴资金5.4万元，由广西凤糖融水和睦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全额出资。

（4）甘蔗虫害统防统治补贴：按照5元/亩的标准补贴，由广西凤糖融水和睦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全额出资。

（5）无人植保机作业补贴：按照5元/亩的标准补贴，由广西凤糖融水和睦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全额出资。

3．对种植大户的扶持。

对新改扩种蔗连片30亩以上（含30亩）的种植大户，在常规改扩种蔗补贴基础上，另外补贴40元/亩；对新改扩种蔗连片60亩以上（含60亩）的种植大户，在常规改扩种蔗补贴基础上，另外补贴70元/亩，从广西凤糖融水和睦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历年榨季劳务费支出。
4．对种蔗户的扶持资金投入。
种蔗户在发展新植蔗种植时，缺少启动资金的，可以向广西凤糖融水和睦制糖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蔗种预付甘蔗款扶持，扶持预付甘蔗款标准为500元/亩，公司贴息一年，在当年糖料蔗进厂后在应付蔗款中直接扣还。

5．享受补贴扶持的相关要求。
（1）凡种植淘汰品种的种植户不享受补贴扶持。

（2）春植蔗种植要求在2023年4月20日前完成，逾期种植的不予补贴。

6．验收及补贴兑现办法。

春植蔗2023年6月底前由广西凤糖融水和睦制糖有限责任公司牵头对新种蔗有补贴的面积等项进行验收、复查、公示，公示结束后，尽快筹集资金兑现各项补贴。

（二）秋植蔗补贴。
经验收合格的秋植蔗，按照400元/亩的标准补贴，其中从广西凤糖融水和睦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历年榨季劳务费支出100元/亩，广西凤糖融水和睦制糖有限责任公司补助300元/亩。

（三）新植蔗健康、脱毒种苗补贴。
由广西凤糖融水和睦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各乡镇对新植蔗健康、脱毒种苗面积等项进行验收、复查、公示，公示结束无异议后，按符合奖补的实际种植亩数兑现补贴（本项补贴按中央奖补政策执行，不能与产业奖补叠加）。

（四）糖料蔗新技术示范推广。

县农业农村局、广西凤糖融水和睦制糖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广西甘蔗研究所合作开发的甘蔗种茎直接补种延长宿根年限新技术，经初步验证，在糖料蔗种植节本增效、提高蔗农收益方面效果良好，为加快该项新技术推广应用，拟建立示范样板基地3个，总面积400亩，补助标准150元/亩，计划补助资金6万元，从广西凤糖融水和睦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历年榨季劳务费支出。

四、工作措施和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
（二）强化工作落实，抓好稳面积保产量工作。
（三）强化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
（四）强化蔗区管理，维护蔗区稳定。

（五）强化经费保障，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五、政策咨询渠道

负责解读本政策单位：融水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蔗糖生产技术指导站。地址：融水县融水镇金冠路70号，电话：0772——5122384，邮箱：rstbys@126.com。 


